华南理工大学亚热带建筑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建筑实验室字[2016]第27号


关于组织实验室研究人员申报2017年国家重大科研专项的
通   知
各研究中心、子实验室、全体研究人员：
今年8月，科技部已陆续对2017年度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各领域专项指南征求了意见，正式指南将很快发布。学校于9月7日召开了申报动员会，介绍了项目申报指南、申报注意事项和相关经验。实验室将提前部署，开展2017年科研专项申报工作：
1、请实验室全体研究人员高度重视2017年度国家重大科研专项申报，结合自己的研究领域和研究内容，提出可以申报的项目或参与申报的课题。实验室原则上要求每个中心参与申报的课题或子课题至少2项以上；
2、积极鼓励实验室研究人员加强对外合作交流，强强联手，共同申报项目，或参与项目的课题申报。鼓励在今年下半年各相关研究单元以召开学术会议或研讨会的多种形式，加强与国内同行沟通协作；
3、对于参与申报国家重大科研专项的研究人员，实验室将采取一些激励措施，并修订相关规定和管理办法，从制度方面给予支持。例如申报项目的核心撰稿人员，实验室将以自主课题或开放课题立项形式给予支持；
4、在项目申报和参与课题申报过程中产生的相关费用，实验室将在差旅费、资料费、会议费等方面给予力所能及的支持；
5、实验室将在适当的时候邀请学校科技处等主管部门或有丰富国家项目申报经验的专家对申报工作提供指导和协助。
实验室2016年度申报了2项国家重大科研专项，虽然最终因各种因素未能获批，但对实验室2017年度的申报工作积累了一些有益的经验和教训，请各研究中心和子实验以及全体研究人员室高度重视，积极参与，力争2017年度国家重大科研专项申报取得好的成绩，为实验室2018年通过科技部评估创造有利条件。

附：“绿色建筑及建筑工业化”重点专项2017年度项目申报指南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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